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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外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准入制度研究及立法借鉴

王国鸯 韩 宇

(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,

北京 10 0 0 8 5)

依托单位制度是各国在长期的科学基金管理工

作中总结和创立的重要法律制度
。

依托单位为申请

人提供相应的研究条件
,

并对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的

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
,

可以有效的保障科学基金使

用效益
。

因此
,

建立有效的依托单位准人制度是依

托单位在科学基金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
。

依

托单位资格立法则是建立规范
、

合理
、

明晰的依托单

位准人制度的重要环节
。

本文在总结美国
、

加拿大
、

德国
、

澳大利亚等国依托单位资格法律制度的基础

上
,

提出对我国科学基金管理具有借鉴意义的内容
。

1 国外关于依托单位的表述和主要特征

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 ( N S F )将依托单位称为
“
gr an et e’’

。

美国联邦政府法 规专门对 于依托单位

作了定义
: “

是指接受政府提供资助并且对于资助资

金的使用负责的法律实体
。 ’

,l[ 〕依托单位在 N S F 的

资助体系中
,

有时也称为
“ a w ar d e e ” 。

只不过在 N S F

的资助体 系 中 主 要 分
e o o p e r a t i v e a g r e e m e n t 和

g r a n t 两个种类
,

在
e o o p e r a t i v e a g r e e m e n t 中依托单

位用
“ a w a r d e e , ,

的表述
,

而
“ g r a n t e e , ,

一般用于 g r a n t

中
,

但是除非有特殊的说明
,

否则两者可以通用
。

加拿 大 的 自然 科 学 与 工 程 研 究 理 事 会

( N S E R C )用的表述是
“

i n s t i t u t i o n ” ,

并对其作了定

义
: “

一个机构希望 申请并管理 N S E R C 的项 目资

助
、

奖学金以及交流资金
,

必须 向 N S E R C 提交书面

的资格申请
,

而且该 申请须经过该机构的校长
、

主席

或者代表人 签 署
。

该 机构必 须具备所 要求 的条

件
。 ’

心〕同时 N SE R C 与依托单位签订的格式合 同书

中也定义 了
“

i n s t i t u t i o n ” ,

其范围包括
:

大学
、

医院
、

大专学校
、

研究机构 /中心以及其他有资格代表管理

机构和研究人员接收和管理资助项 目资金 的组织
。

此外
,

德 国的德意 志研究 联合会 ( D F G ) 使用
“

R e -

s e a r c h i n s t i t u t i o n ”
的表述

,

其又分为高校类研究机

构和非高校类的研究机构
。

从以上关于依托单位的规定中
,

我们可 以发现

如下特征
:

(l ) 依托单位的表述多元
,

但是 含义相近
。

不

同国家对于依托单位运用
“ g r a n t e e ” 、 “

i n s t i t u t io n ” 、

“ u n i v e r s i t y , ,

(澳大利亚 研究理 事会
,

即 A R C 的表

述 )等不 同的用语
,

但是基本含义较为一致
。

都是指

接受国家科学基金管理部门对其机构的科学技术人

员进行科学研究的资助
,

并对政府拨款进行管理 的

机构
。

依托单位都是各国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资助

的枢纽性 机构
,

在科学基 金 的管理中发挥着重 要

作用
。

( 2) 对于依托单位资格的立法多以非 国家法层

面出现
。

综合各国对于依托单位的规定
,

以国家正

式法律
、

法规的形式存在的较少
。

这 可以解释为上

述主要 国家的法律传统多倾向于不成文法
,

但是大

陆法系的代表德国
,

虽然倾向成文法
,

对于此的规定

也非常稀少
。

尽管美国国家联邦政府法规中有关于

美国国家基金会的专门规定
,

但是规范依托单位资

格的内容却是凤毛麟角
。

相反各国对依托单位资格

的规定多出现在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内部的资助政策

或者资助指南中
,

这 和正式意义上 的立法还存在许

多方面的差异
。

其中的重要原 因在于西方多数国家

倾向于以合同的方式实现资助
,

行政化色彩较弱
。

( 3) 依托单位同科学基金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

较为直接的法律关系
。

各国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同依

托单位大多存在着直接的合同关系
,

美国称为
“

C o n -

t r a e t
, , ,

加拿 大称 为
“

M e m o r a n d u m o f U n d e r s t a n d
-

i n g , , ,

而澳大利亚称 为
“

A g r e e m e n t ” 等
。

N S F 对依

托单位的概念以及其与项 目申请人或者负责人之间

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
: “

依托单位是接受一个

资助项 目并对资助资金和资助活动的实施承担法律

和财政责任和义务的组织或者其他实体
。

N S F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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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一般是针对组织而言的
,

而不针对个人意义上

的主要研究者或者项目负责人
。

主要研究者或者项

目负责人是由依托单位指派的
,

并经过 N S F 批准
,

其对项目的科学或者技术层面负责
。 ”
图 澳大利亚研

究理事会 ( A R C ) 也明确规定
,

基金资助的对象是组

织而不是独立 的研究人员
,

基金资助合同的双方分

别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( A R C ) 和大学
。

川 可见
,

研究人员在各国科学基金资助中都不是独立 的合同

主体
,

依托单位同基金管理 机构存在直接的法律

关系
。

2 主要国家关于依托单位资格的规定

美国联邦政府法规通过规定合同主体方式间接

规定了依托单位的种类
:

高等教育机构
、

医院和其他

公益性组织 ;商业组织 (包括小型企业 ) ;
州和地方政

府
。

川同样 N s F 的申请指南中并没有直接规定依托

单位的资格
,

但是通过对申请者种类的规定
,

可以得

出依托单位的主要类型与上述政府法规吻合
。

另外

需要指 出的是
,

除了通过依托单位申请之外
,

美国在

一定条件下允许独立个人和外国组织提出申请
。

对

于个人
,

要求不受雇于某一个机构
、

不与任何机构联

合
,

并且具有某一个方面的能力
,

具有必要设施从事

研究
。

同时要求其同意财政安排
,

根据 N S F 审批和

协议部门的意见负责任地使用联邦基金
。

对于外国

机构
,

原则上很少给予支持
,

但是在一些美国与外国

机构之间的合作项 目中
,

仅就美国部分请求资助的
,

N S F 可 以考虑接受申请
。

图在以上的规定中都仍然

没有发现较为直接界定依托单位资格的内容
。

而 N S E R C 则对依托单位规定了八个方面的条

件
:

( l) 大学必须至少具有在自然科学或者工程科

学领域授予学 士学位的能力 ;大专院校必须开设 自

然科学或者工程科学的课程
。

( 2) 该大学授予的学

位要被加拿大本土 的其他任何大学所接受
,

并有资

格直接进人其研究生课程
,

无需再进行一定阶段的

资格学习
。

该条不适用于大专院校
。

(3 ) 大学的教

师应当被要求参加在自然科学或者工程领域进行科

学研究
,

而且大学要保证他们的科研时间
。

大专院

校的教师应当被允许参加在 自然科学或者工程领域

进行科学研究
,

而且大专院校要保证他们的科研 时

间
。

( 4) 大学或者大专院校能够提供基本的科学研

究设施和服务 (包括研究空间 )保证其研究人员能够

从事自然科学或者工程科学的研究
。

( 5) 大学或者

大专院校能够承担 N S E R C 资助的研究项 目的间接

成本
。

( 6) 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同意签署并遵守有关

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项 目中承担管理任务和责任的

谅解备忘录
。

( 7) 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同意遵守有关

研究具有生物危害以及放射性物质的政策
,

并且该

项研究必须在育空地 区
、

西北地 区和努勒维特地 区

开展
。

( 8) 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应当具有完备的安全

保障措施
,

以保护一些 N S E R C 为了使大学或大专

院校管理项 目申请或者资助而给予其的敏感信息
,

同时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应当同意遵守管理联邦政府

资助项 目任务和职责的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数据保护

的承诺
。

川其中前三个条件对于大学 和大专院校是

选择性的适用
,

而后五个条件对于两者同时适用
。

此外
,

德国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( D F G ) 的申请

指南中对依托单位作了一些原则性要求
。

比如依托

单位主要包括德国境内的研究机构以及境内研究机

构的海外分支机构
。

而营利性机构以及限制研究成

果 出版的机构一般不能作为依托单位
。

川

3 我国科学基金依托单位资格立 法可资借

鉴的内容

根据以上资料并结合我 国科学基金 管理 的实

际
,

我们认为国外科学基金组织 的依托单位资格立

法值得借鉴的内容是
:

( 1) 对于依托单位资格的要求多以列举方式做

出规定
。

在各国制度中很少见到以定义的方式来对

依托单位资格进行规定
,

多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依托

单位
,

而且很少对于依托单位做出一种统一的条件

限制
,

比如 N S F 对于依托单位的资格的规定中
,

首

先列举了不同种类的组织和个人
,

然后在对于各种

组织和个人分别做出限定
。

只有 N S E R C 中规定了

较为详细的依托单位的资格和条件
。

( 2) 对于依托单位资格的规定多以间接的方式

进行
。

各国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对依托单位资格进

行规定
,

而是通过规定申请人的条件来规定依托单

位的条件
,

比如 N S F 和 D F G 都是通过规定哪些机

构的人员可以提出申请
,

来规定申请人所在单位即

依托单位的条件
,

即以间接方式推出依托单位的条

件
。

更准确地说
,

除了极个别国家如加拿大
,

很多国

家都没有直接规定依托单位的资格条件
。

( 3) 依托单位以非营利性为主
。

各国虽然并没

有明确的否定营利性 机构作为依托单位的资格
,

但

是多数国家还是 以公益性机构为主要的资助对象
,

比如德国和加拿大
。

而美国虽然明确列举 了小的私

营企业可以成为受资助对象
,

但是多是鼓励其在同

高等院校等公益性研究机构进行联合研究时才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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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对象
,

而且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
。

企业 的

营利性决定了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般情况下与企

业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
,

企业的非公益性决定了其

研究成果的垄断性
,

资助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
,

容易

在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竞争地位
,

因此企业不宜

成为依托单位
。

( 4) 依托单位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具有一定

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能力
。

比如 N S F 要求大部分

依托单位应当是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
。

而对一

些营利性企业成为依托单位的
,

也要 具备一定的科

学研究能力
。

总之
,

该依托单位获得资助从事的活

动要与科学研究紧密相关
,

比如美国的州 以及地方

政府如果为了在 自然科学
、

数学和工程的教育方面

扩大影响
、

加速步伐
、

提升前进效益也可以提出资助

申请
。

而 N S E R C 则通过规定大学具有授予学士学

位资格以及该学士学位资格可以直接申请研究生人

学资格
,

或者大专学校要开设有关自然科学和工程

相关的课程为条件
,

来证明依托单位具有从事科学

研究活动的能力
。

这是从依托单位本身从事的活动

与科学研究相关联性
,

依托单位从事科学 研究活动

的能力上做出的要求
,

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
。

( 5) 依托单位具备为科学技术人员提供科学研

究条件的能力
。

比如 N S E R C 规定大学要保证其教

师参加自然科学或者工程领域科学研究
,

而且要保

证他们的科研时间
。

大专院校也要允许教师参加自

然科学或者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
,

也要保证他们的

科研时间
。

同时大学或者大专院校能够提供基本的

科学研究设施和服务 (包括研究空间 )保证其研究人

员能够从事自然科学或者工程科学的研究
。

( 6) 依托单位要具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科学基金

的制度或者政策
。

比如 N S E R C 规定大学或者大专

院校要向 N SE R C 提供包括处理违法行 为和学术不

端行为的程序性政策和规范 的复印件
,

以证明其具

有完善的相关制度
。

这说明通过严格的准入规定使

得具有完善管理制度的单位成为管理 主体
,

进 而保

证科学基金管理卓越
,

提升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益
。

( 7) 依托单位要提供一定的证明其符合条件的

材料
。

比如 N S E R C 关于大学和大专学校作为依托

单位资格要求的规定中明确要求该机构提供证 明其

具备资格的相关材料或者文件
。

这是一个非常具有

操作性的规定
,

是依托单位真实符合规定条件的重

要保证
。

( 8) 依托单位的本国国籍要求
。

各国一般都要

求依托单位是本国组织或者机构
,

比如 D F G 规定
,

只有德国国内研究机构或者工作在德国研究机构的

海外分支机构的研究人员
,

才可 以提交申请
。

N S F

也明确规定几乎不对外国的组织提供资助
。

因为科

学基金是国家政府拨款
,

是支配全 国纳税人税款的

行为
,

其必须体现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
,

为本国科

学研究机构提供机会
,

否 则容易出现国 家财产 的

外流
。

(9 ) 依托单位有明确成为依托单位的意思表

示
。

这里同意的意思表示除了包括向基金管理机构

提出书面申请外
,

还包括明确的表示 同意遵守政府

以及基金管理机构的有关资助政策和规定
。

比如

N S E R C 要求大学或大专学校同意签署并遵守有关

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项 目中管理任务和责任的备忘

录
,

同意遵守有关研究具有生物危害以及放射性物

质的政策
,

而且该意思表示一般要 由依托单位的法

定代表人做出方为有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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